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99年7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5982號
主　　旨：預告廢止「不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廢止機關：內政部。

二、廢止依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於99年5月26日公布修正，名稱改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刪除現行條文第19條至第22條及第43條。

三、「不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辦法」全文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moi.gov.tw)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1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內政部地政司。

(二) 地址：台中市黎明路2段503號。

(三) 電話：04-22502160。

(四) 傳真：04-22502372。

(五) 電子郵件：hct@land.moi.gov.tw。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辦法    

內政部94年6月3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24992號令訂定

第1條   本辦法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及第二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不動產仲介經紀業，指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五條規定許可經營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務，並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准予備查之公司或商號。
第3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4條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為個人資料之蒐集、電腦處理或國際傳遞及利用，應填具申請書(如附表一)，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取得執照。
第五條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申請登記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一、應記載事項有欠缺者。

二、申請之個人資料非執行職務所必要者。

三、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不符本辦法規定者。

四、未依本法相關法令辦理者。
第六條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取得執照後，申請事項有變更者，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填具申請書(如附表一)，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第7條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取得執照後，有遺失、污損者，應填具申請書(如附表一)，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換發。
第八條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終止營業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陳報其保有個人資料銷毀或移轉等處理方法，並填具申請書(如附表二)，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終止登記。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為前項終止登記之申請時，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繳回執照；未繳回者，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逕予註銷。

第九條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應指定專人依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辦理安全維護事項。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應具備下列事項：

一、資料安全方面：

（一）對於個人資料之輸出入，應建立識別碼及通行碼之管理制度，並應視需要更新。

（二）重要之個人資料，應加設資料存取控制。

二、資料稽核方面：

（一）應建立個人資料檔案稽核制度。

（二）應指定專人定期或不定期稽核之。

三、設備管理方面：

（一）應指定專人負責管理個人資料檔案之主機、週邊設備及相關電腦設施，並應加強天然災害及外部系統入侵之安全維護措施。

（二）應指定專人管理儲存個人資料檔案之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

（三）應建立備援制度，對於需要永久保留或重要檔案之備份媒體，應異地存放，並應有專用防火或保險箱等設備。

（四）應確實刪除廢棄或轉售相關電腦硬體設備中所儲存之個人資料檔案。

四、其他安全維護事項：

(1) 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檔案之人員，應遵守保密義務。職務有異動時，接辦人員應另行設定密碼，以利管理。

(2) 應遵守一般電腦安全維護之有關規定。
第10條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依本辦法申請發給執照應繳納執照費新臺幣一千元；申請補發、換發執照應繳納執照費新臺幣五百元。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使用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登記、變更登記及補發、換發執照申請書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字號：　　字第　　　　號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登記簿登錄號碼：　　　　　　　　　　　　　　　
※以上各項申請人免填※

一、受理機關：　　　　縣（市）政府

二、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一）名稱：　　　　　　　　　　　　　

（二）所在地：　　　　　　　　　　　　

（三）營業處所名稱及地址：

（四）代表人（負責人）姓名：　　　住、居所：　　　　　　　　

（五）許可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六）備查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七）代理人姓名: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信箱：　　　　　 　　　　　

三、申請事由

· 申請登記並發給執照

· 申請變更登記　　
原執照字號：　　　　
· 補發執照（原執照字號：　　　　原因：　　　　　　　　　）

· 換發執照（原執照字號：　　　  原因：　　　　      　　）
四、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五、個人資料檔案保有之特定目的：　

□ 002人事行政管理

□ 009不動產服務

□ 013代理與仲介之管理

· 037客戶管理

· 022行銷（包括直銷至個人）

· 097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之業務之需要

· 其他（請說明：　　　　　　　　　　　）

六、個人資料之類別（可複選）：

□識別類□特徵類□家庭情形□社會情況□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受僱情形
七、個人資料之範圍：

八、個人資料檔案之保有期限：

九、個人資料蒐集方法：

十、個人資料檔案之利用範圍：

十一、國際傳遞個人資料之直接收受者：

十二、個人資料檔案維護負責人服務單位、職稱及姓名：

十三、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如附件）：

十四、申請人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代理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須知：

1.申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登記及發給執照，應依序檢附下列文件：

· (1)申請書。

· (2)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准予備查之文件影本。

· (3)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申請補發、換發執照免附)

· (4)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執照正本。(申請換發執照時應檢附)

· (5)執照費。

2.不動產仲介經紀業之「營業處所名稱及地址」得填寫「詳附分設營業處所清冊」；「許可日期及字號」請填寫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五條規定許可之日期及字號；「備查日期及字號」請填寫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准予備查之日期及字號。
3.個人資料檔案名稱：請就檔案性質分類填寫，例如「員工人事檔案」、「來店客戶檔案」、「委買客戶檔案」、「委賣客戶檔案」、「成交客戶檔案」、「出價客戶檔案」等。

4.個人資料保有之特定目的: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得為二項以上特定目的之登記。但應以執行不動產仲介業務所需為限。

5.個人資料之類別：所指識別類係指業者、受僱人或客戶之姓名、住址、電話、電子郵件地址等；特徵類係指個人描述、身體描述等；家庭情形係指結婚有無、婚姻歷史、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其他社會關係等；社會情況係指住家及設施、休閒活動及興趣等；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係指學校紀錄、資格或技術、職業專長等；受僱情形係指離職經過、工作經驗等。

6.個人資料之範圍：如「委賣客戶檔案」，填寫蒐集或保有之客戶資料，如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委賣標的物、委託價金等等。

7.個人資料檔案之保有期限：請依實際業務所需期限填寫，如「客戶委賣檔案」填寫「至xx年xx月xx日」或「同不動產仲介業務執業期間」。

8.個人資料蒐集方法：請依實際所用方法填寫，如「委賣客戶資料」請填寫「依客戶簽具委託契約內容蒐集」或填寫「客戶提供」。

9.個人資料檔案利用範圍：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例如「委賣客戶檔案」請填寫「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執行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務及於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必要範圍為之」。

10.國際傳遞直接收受者：係為排除輾轉收受者而言。如A公司以電腦連線方式直接傳遞給美國B公司，B公司又傳遞給其他國家的C公司，則直接收受者係指美國B公司。

11.個人資料檔案維護負責人服務單位、職稱及姓名：請填寫實際負責單位主管，或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七條所稱之專人。

12.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之內容應包括資料安全、資料稽核、設備管理及其他安全維護等事項。 

	附表二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使用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終止登記申請書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字號：　　字第　　　　　號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登記簿登錄號碼：　　　　　　　　　　　　　　　
※以上各項申請人免填※

一、受理機關：　　　　縣（市）政府

二、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一）名稱：　　　　　　　　　所在地：　　　　　　　　　　　　　　　　　

（二）代表人（負責人）姓名：　　　　　　　

（三）許可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四）備查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五）代理人姓名: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信箱：　　　　　　　　　
三、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四、終止事由及發生日期:

事由: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五、保有個人資料之處理方法

□銷毀:

1. 銷毀方法: 

2. 證明銷毀方式：
3. 銷毀時間：
4. 銷毀地點：
· 移轉

1. 移轉原因:  □終止營業□出售□贈與□其他原因：
2. 移轉對象名稱:

3. 移轉對象屬性: □公務機關  □非公務機關

4. 移轉對象得保有該個人資料檔案之依據及證明:

5. 移轉方法:

6. 移轉時間:

7. 移轉地點:

六、申請人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代理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須知：

1.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申請終止使用個人資料，應依序檢附下列文件：
 □(1)申請書。

□(2)繳回原登記執照正本。

□(3)
銷燬或移轉保有個人資料之證明文件。

□(4) 移轉對象若屬公司或商號組織，請檢送其公司執照或設立（變更）核准函影本，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5)檢附移轉對象得保有該個人資料之依據或證明，如具備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執照影本，或其他執照、文件影本等。

2.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之「許可日期及字號」請填寫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五條規定許可之日期及字號；「備查日期及字號」請填寫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准予備查之日期及字號。

3. 保有個人資料之處理方法，得就銷毀或移轉擇一辦理，亦得複選。

4. 移轉對象包括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應載明全名，並與所檢送資料內容相符。

5. 移轉對象如未具有不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執照，應說明其是否具有其他執照，或得保有個人資料之依據。
